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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年发生金

额 

（20）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采

购技术、服务 

15,000,000.00 4,272,125.98 本年度公司将加深与南

京玄策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淮安市港华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

采购合作，预计发生金

额 1500万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财务资助（提供

担保、借款） 

198,000,000.00 297,311,068.75 1、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总金

额不超过 16,800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及相关关联方可能

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并签

署相关协议，担保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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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抵押担保等； 

2、因公司业务发展，流

动资金需求增加，2023

年公司向关联方借款预

计增加 3,000万元。 

合计 - 213,000,000.00 301,583,194.73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姓名/名称：南京玄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7号 3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玉峰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南京玄策 20%股份 

关联交易内容：采购技术服务 

 

2、关联方姓名/名称：淮安市港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江淼路 88 号腾飞大厦 D座 1085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一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港华信息 25%股份 

关联交易内容：采购技术服务 

 

3、关联方姓名/名称：南京通银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江淼路 88 号腾飞大厦 D座 1085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旻 

关联关系：通银投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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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20%；

还款时间：视公司资金状况可随时还款。 

（2）为公司 2023 年度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2、关联方姓名/名称：李旻 

住所：南京市汇文里 10号 703室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 2023年度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3、关联方姓名/名称：李瓅得 

住所：南京市汇文里 10号 703室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旻的二儿子，公司董事 

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 2023年度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年 6月 29日南京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李旻、李瓅得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南京通银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是按照当年市场银行

融资的实际成本（包括手续费、担保公司费用等），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20%向公

司提供资金是正常且公允的。 

2、南京通银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李旻先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其子李

瓅得先生（董事）自愿无偿为公司 2023年度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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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向南京玄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淮安港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技术服务，

其定价将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市场公允价格和保护股东利益为出发点、遵循市场规律、

按照公平、合理、公开的原则确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上述 2023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公司业务开

展的实际需要，与关联人签订/做出相关协议或约定，依法合规开展关联交易事项。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公平自愿的基本原则，未造成公司资产受限，可对

公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南京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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